
 

     
 

 

1. 在填寫通知表之前，請仔細閱讀說明。 

 

2. 此表格供主要股東/單位持有人根據第 135、136、137、137J 條（適用於第 135、136 和 137 條）

或 137U（適用於第 135、136 條）發出通知和《證券與期貨法》（以下簡稱“ SFA”）第 137

條）。 

 

3. 此電子表格 3 和單獨的表格 C（包含主要股東/單位持有人的詳細信息和聯繫方式）必須由主要

股東/單位持有人或由主要股東/單位持有人授權個人正確填寫。被授權人應保留主要股東/單位

持有人提供給他的信息記錄。 

 

4. 該表格和表格 C 將以電子方式填寫，並通過電子媒介（例如電子郵件附件）發送給上市發行人。上市發

行人將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37G（1），137R（1）或 137ZC（1）條（視情況而定）的要求，將

兩種表格都附在規定的 SGXNet 公告模板上進行分發。儘管 C 表格將附在公告模板上，但不會向公眾發

布，僅提供給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當局”）使用 

 

5. 如果一項交易導致一名以上的主要股東/單位持有人有類似的應通報義務，則所有這些主要股東/

單位持有人都可以使用相同的通知表發出通知。 

 

6. 主要股東/單位持有人可能進行多筆交易卻適用單一表格，從而導致在應通知的期限內（即最早的交易

發生後的兩個工作日內）發生多筆應通知的義務。即使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應通報交易在同一天發生，

也不得對它們進行沖銷。 

 
7. 通知表的所有適用部分必須填寫。如果沒有足夠的空間來回答，請單擊左下角或第二部分的第 11 項

或第三部分的第 10 項中的回形針圖標，以附件檔案。所有附件的文件總大小不得超過 1MB。 

 

8. 除第二部分第 5 項和第四部分第 1 項外，請從相關選框中僅選擇一個選項。 

 

9. 請注意，根據 SFA 第七部分的規定，提供任何虛假或誤導性信息均屬違法 

 

10. 在本表格中，“上市發行人”一詞指- 

 

(a) 在新加坡註冊成立的公司，在證券交易所正式名單上列出其報價的任何或全部股份； 

(b) 在證券交易所正式名單上上市的任何或全部股份的公司（非在新加坡註冊成立的公司或作為公司組成

的集體投資計劃）清單; 

(c) 已登記的商業信託基金（根據《商業信託法》（第 31A 章）的定義）在證券交易所正式清單上

列出其報價的任何或所有單位；  

 

(d) 認可的商業信託，其在證券交易所的正式名單上列出其報價的任何或所有單位，該上市為主要上市；

或 

 

(e) 為信託的集體投資計劃，主要投資於管理局在《集體投資計劃守則》中指定的房地產及與房地產相關

的資產，以及任何或所有單位於證券交易所的中的官方主要報價，該上市為主要上市（“房地產投資

信託”）。 

11. 有關如何填寫此通知表的進一步說明和指導，請參閱《電子通知表用戶指南》第 7 節，該指南可從管理局

說明 

FORM 

3 
(Electronic Format) 

《證券與期貨法》（第 289 章） 
《證券與期貨（股權揭露）》 

2012 年法規 

 

 

有關證券股權的主要股東/單位持有人通知表 



的 Internet 網站 http://www.mas.gov.sg（ 在“法規與金融穩定”，“法規、指導和許可”，“證券、期貨和基

金管理”，“表格”，“股權披露”下）。 

 

 
 

 

1. 上市發行人名稱： 

美德向邦醫療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 上市發行人類型: 

公司/企業 

 註冊/認可商業信託 

 房地產投資信託 

 
3. 是否有一位以上的主要股東/單位持有人以這種形式發出通知？ 

（請繼續完成第二部分） 

是（請繼續填寫第三部分}  

 

4. 通知上市發行人的日期： 

2020 年 2 月 14 日 

 
 

 
 
[供單個主要股東/單位持有人發出通知] 
 

1. 主要股東/單位持有人姓名： 

夏軍偉先生 

2. 主要股東/單位持有人是基金經理還是僅通過基金經理持有在上市發行人的證券中擁有權益的人？ 

否 

是 

 

交易 A

1. 關於以下事項的通知： 

成為主要股東/單位持有人 

仍主要股東/單位持有人，僅改變持股比 

不再擔任主要股東/單位持有人 

2. 取得或改變股權的日期： 

2020 年 2 月 3 日 

3. 主要股東/單位持有人知道獲取或改變股權的日期（如果與上面的項目 2 不同，請指定日期）： 

2020 年 2 月 6 日 

4. 說明（如果知道的日期與獲取或改變股權的日期不同）： 

1. 我於 1 月 30 日公開指示我的部屬去聯絡 DBS 團隊以處分我的股分。 

2. Vivi Yu 是被授權人去指示 DBS 團隊。 

3. 我於 2 月 6 日被 DBS 告知已完全處分。 

第二部分-主要股東/單位持有人和交易明細 

第一部分：一般 



5. 交易對象的證券類型（可以選擇多個選項）： 

表決權股份/單位 

表決權股份/單位的權利/期權/權證 

有表決權的股份/單位的可轉換債券（已知轉換價格） 

其他，請註明）： 

6. 主要股東/單位持有人購買或出售的債券或合同的股份，單位，權利，期權，認股權證，參與權益和/或本金/價

值的數量： 

20,000,000 

7. 主要股東/單位持有人已付或收取的對價金額（不包括經紀佣金和印花稅）： 

S$2,546,000 

8. 股權增加或改變的情況： 

取得： 

經由市場交易證券 

經由場外交易證券（例如 married deals） 

經由通過衍生產品或其他證券的實物結算的證券 

經由供股證券 

經由配售證券 

經由轉換，行使權利，期權，認股權證或其他可轉換債券後的證券 

處分： 

經由市場交易證券 

經由場外交易證券（例如 married deals） 

其他情況： 

接受上市發行人的收購要約 

上市發行人的公司行動（請具體說明）： 

其他（請具體說明）： 

9. 交易前後主要股東/單位持有人持有的總表決權股份/單位（包括有表決權的股份/單位的基本權利/期權/認股權證/

可轉換債券{轉換價格已知）}的數量 

 

交易前 直接股權 間接股權 總計 

持有的普通有表決權的股

份/單位數量： 

0 42,162,275 42,162,275 

普通有表決權的股份/單位

佔總數的百分比： 

0 7.67 7.67 

交易後 直接股權 間接股權 總計 

持有的普通有表決權的股

份/單位數量： 

0 22,162,275 22,162,275 

普通有表決權的股份/單位

佔總數的百分比： 

0 4.03 4.03 

10. 間接持有的情況（如果有）：[您可以在第 11 項中附上一張圖表，以說明主要股東/單位持有人的間接股權]： 

夏軍偉先生透過 DBS Nominee (Private) Limited 間接持有 22,162,275 股 

11. 附件(如果有)：（所有附件的文件總大小不得超過 1MB。） 

  



 

12. 如果這是對先前通知的替代，請提供： 

(a) SGXNet 上發布的第一個通知的 SGXNet 公告參考（“初始公告”）： 

(b) 初始公告日期： 

(c) 初始公告所附表格 1 中相關交易的 15 位交易參考編號： 

13. 備註（如果有）： 

上述股權百分比係以 2020 年 2 月 14 日公司流通在外已發行股數 549,411,240 股計算 

 

交易參考號（自動生成）：101657348715205 

第 13 項應由代表主要股東/單位持有人提交此通知表的個人來完成。 

14. 個人將此通知表提交給上市發行人的詳細信息： 

(a) 個人的名字： 

(b) 任命(如適用) 

(c) 實體名稱（如適用）： 

 


